关于征求《信阳市科技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改革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方式，争取河南省“科技贷”业务，降低我市科技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市科技局起草了《信阳市科技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此次征求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1日。如有意见建议，请在公告期内将反馈意见反馈至邮箱：xyskjjgxk@163.com。
联系电话：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产业化科  0376-8093680
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附件：信阳市科技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信阳市科学技术局

                         2026年7月1日
信阳市科技贷款贴息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优化财政科技经费使用效能，争取河南省“科技贷”业务，降低信阳市科技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带动企业创新发展，根据中央、省、市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有关政策精神，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科技贷款贴息资金，是指每年对上年度已纳入河南省“科技贷”业务的科技企业在贷款过程中产生的银行贷款利息给予补贴的资金。市级财政负责保障落实浉河区、平桥区、高新区、羊山新区、上天梯管理区等市属财政管理范围内企业科技贷款贴息资金；各县财政负责保障落实本县企业科技贷款贴息资金。

第三条 科技贷款贴息资金安排使用坚持“公开透明、规范运行、突出重点、注重绩效”的原则，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安全、规范、高效。

第四条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共同管理科技贷款贴息资金。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信阳市科技贷款贴息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市科技局负责具体实施、市财政局负责贴息资金的预算与保障。

第二章 支持对象
第五条 申请贷款贴息的科技企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信阳市域内高新技术企业或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二）守法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三）企业贷款性质属于河南省“科技贷”贷款；
（四）企业科技贷款已按期全额还本付息；

（五）承诺申报本项资金所提交的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有据可查，并承诺必须将财政科技贷款贴息资金用于企业研发投入。
第三章 贴息标准
第六条 科技贷款贴息分情况给予补贴，补贴金额遵循以下原则：
（一）科技型企业获得科技贷款本金核算上限为1000万元，单笔贷款超过1000万元的按1000万元计；同一企业同一年度获得多笔“科技贷”累计超过1000万元的按1000万元计；

（二）对于获得河南省“科技贷”的科技型企业，信阳市发放科技贷款贴息比例一般不超过基准利率的30%；单个企业单笔获得的贷款利息补贴不超过10万元。

第七条 对单笔贷款申请利息补贴时，属于其他财政贴息范围的贷款，企业应在申报时如实反映，确保本次补贴与已补贴资金总额不超过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利息总额。
第八条 科技贷款贴息采取后补助方式，企业科技贷款已按期全额还本付息后，再按本细则申报贴息补助。对于同一申报企业，同一贷款合同只能申报一次同类型补助。
第四章 提供材料及申报流程
第九条 申请科技贷款贴息资金的企业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科技贷款贴息申请表；

    （二）办理“科技贷”业务主管部门出具的确认函或有关证明；
（三）企业与银行机构签订的贷款合同、银行放款的进账凭证和其他相关材料复印件；
（四）向银行偿付利息的财务凭据复印件及银行出具的已还清贷款证明；

（五）企业对所提供资料真实性并承担法律责任的声明（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法人代表签字）；

（六）市科技局、财政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上述材料，提交复印件时查验原件，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第十条 申报流程：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发布科技贷款贴息申报通知；
企业组织提交申报材料，县（区）属企业通过所在县（区）、管理（开发）区科技、财政主管部门向市科技局、市财政局申报；市属企业直接向市科技局、市财政局申报；
县（区）科技、财政部门出具审核推荐意见；
市科技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市科技局、市财政局统一从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财务、审计两名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统一进行评审，根据专家评审建议认定贴息支持企业。经市科技局党组会研究后，对认定支持企业信息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经公示无异议后，市科技局编制科技贷款贴息专项计划，并对接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贴息补助资金。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补贴：

在享受各级政府资助中有弄虚作假行为且在处罚期内的；

有严重失信行为且未修复的；

不按规定向市科技局等部门如实报送与项目相关的报表及数据信息的。

第五章 检查和监督
第十二条 企业在申报、执行资金扶持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违法违规、违反应尽义务、拒绝配合后续监督检查的，三年内取消本政策扶持资格，同时录入信阳市企业库黑名单。企业弄虚作假、套取贴息补助或不将贴息补助用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一经发现，追回所拨付的贴息补助；触犯法律的，移交有关部门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市县科技部门等有关经办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企业谋取非法利益或骗取补贴资金，违法违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三条 对企业使用科技贷款的合法性、合规性及效益情况，依法接受财政部门工作监督和审计部门审计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实施期限暂定为五年。






